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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世界巨灾发生的频率和巨灾所造成的损失都在明显增加。中国是巨灾多发的
国家，平均每年因自然灾害造成的经济损失占到GDP的3％到4％。2008年年初在我国南方地区发生的雨
雪灾害天气，造成经济损失为1516.5亿元，对经济社会发展造成了较大影响；而另一场巨灾“5.12汶
川大地震”所造成的经济损失目前尚无官方定论，但据估计，汶川大地震给四川及周边地区带来的损
失包括灾区的基础设施可能高达5000亿元，在政府部门及社会各界全力抗灾救灾的同时，有着“社会
稳定器”之称的保险业，在巨灾发生后积极理赔，然而与雪灾和震灾造成的巨大损失相比，保险业目
前的赔付款项无疑是杯水车薪。 
一、当前中国巨灾保险机制的现状与不足 
所谓巨灾，是指台风、暴雨、洪水、地震和海啸等强大自然灾害造成的损失。联合国发布的20世纪54
个最严重的自然灾害中，有8个发生在中国；与严峻的灾害形势比，我国巨灾风险管理水平较低，利用
保险手段分散巨灾风险的能力十分有限，截至目前保险赔付只占雪灾损失不到2％，远低于全球36％的
平均水平。我国保险业发展滞后表现在保费收入、保险深度和保险密度等指标远远低于发达国家，甚
至低于有些发展中国家。此外，我国巨灾保险体制还存在以下问题： 
（一）保险业整体实力不强 承保能力较弱 
自1980年恢复国内财产保险业务以来，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我国财产保险市场取得了巨大的发展，
其中财产保险的保费收入从1980年的4.6亿元增加到2005年的1229.9亿元，平均增长率为25％，高于1
5.9％的同期国内生产总值平均增长率；财产保险的保险深度与密度都以较快速度大幅度提高，财险密
度从1980年的0.48元/人增加到2005年的94.06元/人，财险深度从1980年的0.10％提高到2005年的0.6
7％。但总体而言，我国原保险市场的巨灾风险分散能力仍非常有限。 
市场供给能力是整个保险市场最大能够承保的风险总量。为保证偿付能力，各国一般都要求保险公司
的最大自留保费为资本金加公积金的一定倍数。因此，一国保险市场的资本金总量可以用来衡量一国
保险市场的供给能力。而2001年我国财险市场前9家主要公司的最大自留承保能力仅为693.67亿元人民
币，约合不到90亿美元，而2001年全球“财富500强”中排名最后的一家财产保险公司——日本安田火
灾海上保险公司一家的营业收入就达到了113.06亿美元。可见，我国财险市场的供给能力非常有限。 
（二）巨灾风险的管理水平低 技术不成熟 
目前，我国保险业尚未建立完备的风险数据库，灾害信息发布和统计不充分，相关信息不能够实现共
享，对各类灾害事故的认识不足，客观限制了保险业防灾抗灾的能力，不利于保险业对数据进行统计
分析，也不利于对防灾防损工作的指导。此外，我国尚未建立应对灾害事故的保险制度，政府和保险
业在灾害管理中的地位和作用不明确，直接影响到保险业发挥灾害管理作用。当前我国巨灾保险业务
是以商业化模式运作的，但由于巨灾保险风险较高，各家保险公司受偿付能力的限制，在20世纪90年
代后期，分别对地震等巨灾风险采取了停保或严格限制规模、有限制承保的政策，以规避经营风险，
这样就对我国居民的家庭财产安全构成重大隐患。 
（三）巨灾风险防范意识不强 
慕尼黑再保险公司地震风险专家表示，与发达保险市场相比，亚洲在巨灾保险方面存在相当差距。在
美国，保险通常可以覆盖巨灾损失的40~50%，欧洲的比例为20~25%，而亚洲则只有4%。此次汶川大地
震过后，保险业虽然积极应对，但仍然难掩尴尬事实：由于投保率过低，保险覆盖面有限，在此次抗
震救灾过程中，保险公司扮演的“捐赠者”角色远远大于“理赔者”。数据显示，四川省寿险、产险
份额分别约占全国的5.2%、4.3%，但此次地震比较严重的区域由于经济不发达，保险覆盖率也不高。
震源中心阿坝州的保费只占四川全省的0.17%，其中寿险保费为0，意外和健康险合计仅为44万元。因
此，在提高人们的风险意识方面，政府和保险公司需要做的事还很多。 
二、我国至今未建立巨灾保险体制的原因分析 
我国之所以迟迟未建立巨灾保险制度，主要原因有以下几方面： 
第一，缺乏一个各相关部门的协调配合机制，这直接导致尚未绘制出全国范围的大尺度风险区划，没
有风险区划，保险费率的拟定就没有科学的基础。中国巨灾保险机制没有推出，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
是保险公司在设计条款的时候，无法确定费率的问题。确定费率需要很多基础数据，但是这些数据不
在保险公司手上，而是分散在各个部委、民政局等机构，这就需要一个全国的各个部门的通力协作，
而目前的协调机制并没有建立起来。 
第二，缺乏再保险补贴，风险基金亟待建立。与车险在当年投保范围内的横向积累不同，巨灾的风险
分摊需要历经多年的纵向积累，这就使得在业务初期的风险保障极为重要，再保险和风险基金可以有
效应对这种年际之间损失的巨大波动性。 
第三，在保费补贴和经营费用的补贴方面还有待于更全面的财政支持。巨灾保险由于其特点，任何一
家商业公司都不能有足够的财力来理赔，这就需要政府在财政和政策方面的补贴和大力支持。 
第四，政府立法保障重视不够，巨灾风险属于基本风险，政府必须在其中给予相当大的支持，否则任
何一个商业性的保险公司都难以开展这类业务。因此，国外的巨灾保险都基于政府的财政支持以及立
法保障。美国的洪灾占全部自然灾害的90％，1956年，美国国会便通过《联邦洪水保险法》，认定保
险业应得到联邦政府的支持，否则不能提供洪水保险。挪威于1979年开始建立巨灾风险基金，并于次
年实施。日本政府也于1966年颁布地震保险法，要求住宅必须对地震、火山爆发、海啸等自然风险投
保，并逐步建立政府和商业保险公司共同合作的地震保险制度。而在当今的中国，巨灾保障仍停留在
政府救济层面，专门针对巨灾保险的法律制度严重缺位。 
三、未来我国巨灾保险体制的发展趋势 
在成熟的市场经济社会，面对风险，防护屏障依次应该是保险、社会援助，最后才是政府。只有在保
险也不能弥补损失的情况下，再由社会援助、政府来解决，而不是把政府推到最前端。因此，未来我
国的巨灾保险体制应该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一）政府主导 财政政策大力支持 
地震风险发生频率较低，群众投保商业险的意愿不强，同时地震造成损失程度大，保险公司往往很难
独立承担，因此，建立地震保险制度，政府推动和政策支持是必要条件，这也是从国际国内政策性保
险发展实践得出的重要结论。从国外情况来看，目前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普遍建立了由政府支持的巨



灾风险管理体系，在政策和资金上给予支持。例如日本巨灾保险体系的特点就是政府主导和财政支
持，政府为地震保险提供后备保证金和政府再保险。从我国的经验来看，政府在已经开展的政策性保
险中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除此之外，政府还要给予一定的财政保障和法律保障，比如制定一个标
准，当巨灾带来的损失达到一定程度时，政府、保险公司和再保险公司分担多少，达到更高的程度，
又分别承担多少，或者制订政策给商业保险公司一定保费补贴或者税收优惠。 
（二）应加快建立巨灾保险基金和再保险制 
设立地震保险基金，主要目的是构建商业再保险和国家再保险相结合的、多层级的地震风险分担机
制。国内保险业承保地震风险，应向商业再保险公司分保，由国内外商业再保险公司作为主要的再保
险主体；对于超过再保险公司承保能力以上部分，由政府管理的地震风险基金提供再保险。而资金来
源是设立地震保险基金的关键因素。在拓宽地震风险基金筹集渠道方面，应充分发挥政府财政、商业
保险以及社会各界的作用。中央和地方各级财政每年安排一定的资金，保险公司上缴地震保险业务保
费收入的一定比例，同时还可以通过社会捐赠、巨灾风险证券化等方式筹集。 
为确保巨灾基金的安全，应当安排再保险方案，实行商业再保险和国家再保险相结合的分保安排。国
内外商业再保险公司作为主要的再保主体，对超过基金赔付额度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对于超过再保
险公司承保能力以上部分，由政府或者其他国际组织（如世界银行）给予财政担保或者再保。 
（三）大力促进保险市场与资本市场相结合 
20世纪末，保险市场与资本市场逐渐结合起来，巨灾风险被分散到实力强大的资本市场上，实现了保
险市场与资本市场的整合。自从美国安德鲁飓风以后，屡次发生的巨灾损失进一步减少了保险业的资
本基础，使全球非寿险业的承保能力进一步下滑。瑞士再保险统计，2000年以后非寿险承保能力每年
短缺100亿美元。由此，保险界有识之士提出通过更加广阔的资本市场来转嫁巨灾风险的思想，即利用
巨灾债券、巨灾期货和巨灾期权等巨灾证券化工具。 
巨灾风险证券化是保险市场与资本市场相贯通的金融创新产品。作为一个国际金融中心，香港有良好
的条件开发巨灾风险证券化。虽然香港地理位置优越，历年来少有因天灾人祸所造成的巨大损失，本
地保险业面对巨灾风险能力不大，但香港资本市场发展完善，证券、债券、期货、期权交易制度成
熟，并且法律监管架构健全，可以为中国内地巨灾风险证券化提供坚实的资本后盾与技术支援。 
（四）积极立法 提供法律保障 
从国外经验看，通过立法，实行强制性巨灾保险制度，是建立切实有效的巨灾保障体系的基础和保
证。我国应当在相关法律法规中，要对住宅所有人或管理人投保巨灾保险提出明确的要求。巨灾风险
管理涉及领域广，是国家实施防灾减灾，维护社会安定和谐的重要手段，惠及广大人民群众，配套立
法是顺利开展工作的重要基础。因此，巨灾保险立法工作需要多部门、多领域加强合作，需要社会各
界的共同参与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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